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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国务院关于政府非税收入（以下简称“非税收入”）征

管职责划转的有关要求，水利建设基金等非税收入项目划转至税

务部门征收。为确保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及各项征管工作平稳

有序运行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自 2020年起，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征收的国家重

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，以及向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征收的水

利建设基金，划转至税务部门征收。 

二、所属期为 2019年度的上述项目费款，收缴及汇算清缴

工作继续由原执收（监缴）部门负责完成。所属期为 2020年度

的上述项目费款，自 2020年 2月 1日起，由缴费人向税务部门

申报缴纳。 

三、税务部门按照属地原则征收上述项目，具体征收机关由

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按照

“便民、高效”原则确定。 

四、上述项目的征收范围、对象和标准，以及收入分成和使

用等政策仍按照现行规定执行。 

五、缴费人采用自行申报方式办理申报缴纳等有关事项。申

报可以使用《非税收入通用申报表》（附件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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